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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0930030197號函修正發布第2、3、5、7、9、10點條文之附件一～八為直式橫書；並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被告具保責付要點


